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科技处
科技〔2016〕15号
关于上报学校“十三五”科研规划
“各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培育]建设方案”的通知
校内各相关部门：
为了做好学校“十三五”科研规划的制定工作，现就申报各类重点实验室的规划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根据自身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团队的情况，在“十三五”期间可以申报1项以上各级重点实验室（校级、厅级、省级）。
二、学校根据各部门的申报情况，结合学校的发展，确定学校“十三五”期间申报和建设的各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培育]。
学校对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各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的建设单位进行考核、验收、推荐更高级的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
学校“十三五”科研发展规划发布后，未纳入规划的各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培育]的申报和建设将不再受理。
三、请各部门认真填写好《申报意向表》（见附件）的内容，并经部门学术委员会同意或教研室主任以上全部人员的签字认可后报科技处（1份）。电子稿发科技处邮箱：kjc@guat.edu.cn。
四、申报截止时间：2016年6月5日16点
联系人：骆桂峰，叶桂郴
                                      科技处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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